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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重庆养老地产发展困境之路径 

王静怡1 王孝德 

一、重庆养老地产现状及困境 

(一)老龄人口比重大 

据有关资料显示，截至 2015 年底，全市户籍总人口 3371.84 万人，其中，60 岁及其以上户籍老年人口 677.41 万人，占总

人口的 2O.9%，比全国老龄化率的 16.1%高出了 3.99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 454.39 万人，占总人口的 13.48%，

比全国平均水平 10.1%高出 3.38个百分点，是西部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根据重庆“十三五”人口发展规划，2020 年

重庆户籍人口 3400 万人。按照年平均增长率法和一元线性回归模型法综合分析推测，2020 年重庆 60 岁以上的老人将达到 830

万人，占户籍总人中的 24.4%。也就是说，每百个人中就有 24 个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而在 2010 年每 100 个劳动年龄人口才负

担 16个老龄人。由此可见，重庆老龄化形势严峻。 

(二)养老床位供给少 

目前，全市共有城乡养老机构 1408所，床位 16.8万张。其中，城镇福利院、社会福利中心、老年公寓等 348所，床位 5.7

万张。农村敬老院 1060 所，床位 9.2 万张。仅按 6%的老年人需要机构养老服务计算，目前全市需要机构养老服务的老人约 40

万，与现实中的 16.8 万张床位相比，还有 23.2 万张床位的供需缺口。到 2020 年重庆市 60 岁以上的老龄人将达到 830 万人，

按 6cy0的老人需要机构养老服务算，将有 50万张的床位需求，3年之内需要新增床位 33.2万张。 

(三)养老地产有市场 

“养老地产重点问题专题研究”问卷调查显示，2409位受访者中过半人数选择在家养老，占比为 51.1%;选择社区日间照料

中心的被访者占比为 18.9%;高达 30%的被访者选择租住养老机构或购买养老地产。根据《老年人居住建筑设计标准》

(GB-T5O34O-2003)所规定的老年地产人均建筑面积和用地面积，结合重庆市实际情况，按人均居住建筑面积为 30米
2
/人，人均

用地面积 100 米
2
/人，可推算 2020 年全市需要新增的养老地产建筑面积约 996 万米

2
，占地面积 3320 万米

2
。由此可见，养老

地产发展有很大的空间。中青年为父母考虑，是购买养老地产的主力人群。购买养老地产看重的是小区配套设施、周边良好的

生活环境及医疗条件，且把两室两厅户型作为购房首选。在重庆老年化趋势加剧背景下，养老地产市场需求潜力大，需要加大

对大众化养老地产市场的培育和产品供给。 

二、发展重庆养老地产的建议 

(一)鼓励库存非住宅商品房适老化改造 

对未开发的商住项目，规划部门尽可能调整规划，增加养老用房和养老设施;对己开发建成的非住宅商品房，应鼓励养老地

产的使用权人改变房屋用途，进行适老化用房改造。鼓励库存非住宅商品房适老化改造有三个作用: 

一是有利于非住宅商品房去库存。截至 2016 年底，全市非住宅商品房库存达 3043 万平方米，其中，办公用房 719 万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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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商服用房 2324万平方米。总体上商业用房库存量较大，特别是随着电商的不断发展，实体商业门面出租越来越困难。通过

库存商业用房适老化改造，可有效加快房地产企业资金周转，消化商业用房库存，解决企业资金不足的问题。 

二是符合老年人生活习惯。从老年人的心里特征和生活习惯来看，老年人喜欢热闹，在安静环境里容易产生孤独感和空虚

感。现有库存商业房大多处于闹市区，有完善配套设施。通过对现有库存商业房适老化改造，不仅可以满足老年人喜闹的心理

需求，同时在闹市区也便于充分利用现有医疗设施设备和服务，便于获得更社会化养老服务。 

三是利于调整房地产供应结构。目前我市商业用房明显较多，比重偏大，房地产供应结构不合理。随着我市进入人口老龄

化，健康养老需求逐步增加。对现有库存商品房适老化改造，既可丰富现有房地产产品供应体系，满足养老居住需求，又能顺

应房地产发展趋势，促进房地产结构转型。因此，建议市政府出台支持、鼓励非住宅商品房适老化改造的政策，推进非住宅商

品房适老化改造工作。 

(二)科学编制养老地产发展规划 

目前，重庆的养老地产处于无序发展的状况，没有规划的引导。应结合老年化发展趋势及养老需求特征，科学编制全市养

老地产发展规划，将养老地产纳入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布局，对养老地产发展规模、选址要求、配套设施标准、发展模

式、保障措施等统筹规划，合理安排。 

一是鼓励养老地产建设与医疗机构在同一区域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共同运营。借鉴重医青杠老年护养中心的

经验，发展“医养结合”型的养老地产。 

二是养老地产用地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养老服务设施布点规划。各级地方政府应结合当地社区公共配套用房建设，将

养老地产用地纳入城镇建设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养老服务设施布点规划。根据当地具体情况，结合每个社区配建养老用地面积

标准，相对集中地进行配建养老地产，以满足养老需求，促进重庆养老地产健康发展。 

(三)加大养老地产用地保障 

一要确保用地增量。社会力量兴办营利性养老地产的建设用地，按照国家对经营性用地的有关要求优先保障供应，并制定

支持发展养老地产的用地政策。如采取招拍挂出让方式供地的，所需地价款可在出让方案规定期限内分期支付;招拍挂出让的起

始地价，可以根据当地基准地价，参照社会公益事业类地价进行评估。 

二要注重盘活土地存量。鼓励社会力量通过整合利用闲置土地资源发展养老地产，特别是要支持鼓励企业改造企业厂房和

闲置的学校、幼儿园、医院、科研院所等公益性用地，兴办规模化、连锁化养老地产机构，以盘活现有土地存量。在土地规划

中可将相关用地调整为养老服务用地，同意其改变土地用途;对国有企业搬迁后的厂房以及原有养老用地用房改(扩)建养老地产

的，在符合相关规划前提下，可以适度提高建筑容积率和建筑密度，增加建筑面积部分的土地出让金按有关“退二进三”优惠

政策执行，以解决养老地产投资成本回收期长，利润不如直接开发房地产大等问题。 

(四)拓宽养老地产融资渠道 

一是政策性银行应支持鼓励养老地产发展。政策性银行贷款利息率较低、期限长，有特定的贷款服务对象，其贷款具有指

导性、非盈利性和优惠性等特征，在贷款规模、利率、期限等方面比商业银行要宽松和优惠。随着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加剧，国

家也在逐步加大对老年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我市应将养老地产的开发，尤其是非营利性配套设施，如老年医院、老年康复中

心等应作为政策性银行的贷款对象，以支持养老地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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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支持养老企业“集合贷款”融资。单个养老地产企业因受多种条件的制约难以取得银行的授信，金融部门应支持鼓励

养老地产企业化零为整“集合贷款”融资。即由担保中心作为中介，选择一定的养老地产企业，采取“统一管理，集中办理手

续，统一授信，统一和银行谈判”的方式，向银行申请贷款，解决养老企业资金瓶颈。 

三是助推养老地产企业上市融资。目前我国己经形成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私募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并存的多层次

资本市场结构。我市可根据养老地产企业发展情况，推动一批有实力的养老企业在资本市场上选择合适的板块寻求上市融资。 

(五)加大财政资金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力度 

市财政应将发展养老服务事业方面的经费纳入预算范畴，并重点培植一批示范性的社会养老机构，将部分预算资金用于鼓

励、扶持和资助各类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服务。对公办养老地产与民办养老地产一视同仁，实现公平竞争。有针对性地对养老地

产的设施和项目进行专项资助，对养老地产设施的新建和改造、爱心护理工程进行专项资金资助;符合规划要求的养老地产可以

通过土地置换迁建、扩建，置换所得全额用于开办和经营养老地产。 


